
为深圳市联建光电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支持子公司开展新业务及开发新产品的激励办法 

 

一、激励方案背景 

基于深圳市联建光电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聚焦主业的战略调

整布局及培育新的利润增长点的发展需要，在保障原有业务稳定发展的同时，亟

需积极推进公司新业务的开拓，促进新产品开发步伐，提升持续盈利能力，为公

司长远发展打好基础。 

二、激励方案的目的 

以长远发展为原则，鼓励子公司在保障原有业务稳定发展的同时，积极开拓

新业务，并将公司利益和核心团队个人利益结合在一起，推动公司业务创新发展

和精细管理，促进公司业绩的提升，为股东带来更高效、持续的回报。 

三、激励方案的具体内容 

1、实施范围与条件 

新业务拓展范围为子公司还未进入的新地域、新行业或新客户市场。 

新项目是指新技术、新模式、新合作。 

新产品指没有形成批量供货的产品项目，包括但不限于：原创性新产品研制

开发；与科研院校、大专院校或其他相关人员联合研制、开发的新产品；与大平

台合作与代理的商业模式创新项目。 

由子公司管理层研究讨论决定的新业务、新产品和新项目的预算、进度和风

控原则的拟订，并经公司总经理审核批准的项目，适用于该激励办法。 

2、实施方式 

（1）对公司及下属子公司的激励实施方式 

对于由子公司开拓并经公司总经理审核批准的新业务、新项目或新产品开发，

需对其进行独立核算，并由公司内审部门在每一会计年度结束后对新业务、新项

目、新产品开发进行专项审计。新业务、新项目在实现盈利前或新产品形成批量

供货前，其亏损部分不计入子公司管理层业绩考核，业绩承诺期内子公司的新业

务、新项目产生的亏损或由新产品开发产生的费用部分则不计入业绩承诺期的业

绩考核；新业务、新项目在实现盈利后或新产品形成批量供货后，由新业务、新



项目累计产生的净利润应扣除以前年度累计产生的亏损或新产品形成批量供货

产生的经济效益扣除以前年度累计产生的费用，盈余部分计为子公司管理层当年

业绩考核，对赌期内子公司的新业务、新项目或新产品开发项目盈余部分则可计

入该子公司当年的承诺业绩。 

（2）对新业务项目核心业务人才及管理团队的激励方式 

新业务、新项目累计产生的净利润应扣除以前年度累计产生的亏损或新产品

形成批量供货产生的经济效益扣除以前年度累计产生的费用实现盈余后，则以由

该新业务、新项目或新产品开发所产生的盈余部分（如有盈利）的 20%作为奖金，

用于激励新业务、新项目经营管理团队或新产品开发人员，实现利益共享。相关

激励对象由所属子公司管理层确定，并报公司总经理签批。 

对于影响较小、规模较小的项目，可予以一次性奖励。对于规模较大、对公

司发展有较大影响的项目可以给予 1-3年的奖励。 

上述相关会计指标以公司聘请的会计师事务所在每一会计年度结束后所出

具的《审计报告》中的数据为准。 

该激励办法实施的最终解释权归公司董事会所有。 

 

 

深圳市联建光电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 4月 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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